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一期工程）建筑组团

创意设计方案征集

本次方案征集采用公开征集的方式进行，邀请国内外具有丰富类似项目经

验的设计机构前来申请应征，提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以下简称“申请文件”）。

通过资格预审选取 3个应征单位参加征集活动，并提交应征方案成果。

1. 项目概况

1.1项目名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一期工程）建筑组团创意设计方案

征集

1.2建设地点、标段划分及各标段建设规模：

1.2.1建设地点：河北雄安新区

1.2.2 一期工程总建设规模（控规指标）及标段划分情况：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一期工程总建设规模为 104.24万平方米（其中地上

面积 73.20万平方米，地下面积 31.04万平方米），共划分为 6个设计标段，本次

创意设计方案征集范围为其中 5个设计标段。

1.2.3本次征集的各标段建设规模、建筑类型、建筑功能如下表所示：

标段项目名称

基本情况

总面积

（m2）
建筑类型

建筑面积 m2（含

地下）
功能说明

北京林业大学

雄安校区（一期

工程）建筑组团

创意设计方案

征集（一标段）

246800

图书馆 43757 -

学科组团 100165
学院办公、研究生实验室、研究

生工位等

教学组团 82026 主要为公共教室及本科实验室

行政楼 20895 含校史馆

主校门 - -

北京林业大学

雄安校区（一期

工程）建筑组团

创意设计方案

征集（二标段）

155205

宿舍 138805
包括本科、硕士、博士、留学生

等宿舍

食堂 16400 -



北京林业大学

雄安校区（一期

工程）建筑组团

创意设计方案

征集（三标段）

122046

教学组团 29066 主要为公共教室及本科实验室

学科组团 57563
学院办公、研究生实验室、研究

生工位等

体育场馆 31667
包括一个综合体育馆、一个体育

场看台、两块标准体育场

食堂 3750 -

北京林业大学

雄安校区（一期

工程）建筑组团

创意设计方案

征集（四标段）

142185

智慧校园

管理用房

及师生服

务中心

12520
数据中心、数字校园 IOC、师生

服务大厅及办公室

会堂及师

生服务中

心

11498 含会堂 4700 平米

学科组团 35501
学院办公、研究生实验室、研究

生工位等

教学组团 21692 主要为公共教室及本科实验室

科研实验

楼
44864 -

公共分析

测试中心
8000 -

创新工坊 3000 -

食堂 5110 -

北京林业大学

雄安校区（一期

工程）建筑组团

创意设计方案

征集（五标段）

172578

宿舍 133544
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单身教

师、后勤员工等宿舍

食堂 20434 -

校医院 12000 -

垃圾转运

站
2000 -

环卫生活

用房
4600 -

备注：1、各标段的建筑项目和建设规模暂按当前总体规划方案统计，后续均可能调整，

详见后续征集文件和相关任务书要求。

2、本次创意设计方案征集的项目分为 5个标段，应征申请人可以选择某几个标

段或者全部标段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但最多只能入围两个标段成为应证单位，领

取两个标段的征集文件。如应征申请人出现大于 2个标段（不含）的入围情况，应征

人应在征集机构规定时间内出具主动放弃其中某个标段的书面盖章文件，并由本标段

排名第四的应征申请人入围成为应征单位。

1.3征集方式：公开征集。



1.4征集内容：各标段总平面图（包括建筑平面布局、道路交通组织、场地

竖向关系、经济技术指标等）、各标段内各单体建筑或组团建筑方案设计（包括

建筑总平面以及建筑平、立、剖面设计图）、其他各专业技术分析及相关说明等。

其他征集内容、成果要求及后续配合工作详见征集文件。

1.5征集方案周期：约 30天。

1.6资格审查的方式：有限数量制。每个标段参加征集活动的应征单位（含

联合体应征单位）的数量限定为 3个。

2.主办单位及征集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北京林业大学

征集组织机构：北京建智达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征集组织机构联系

北京建智达工程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海鹰路一号院二号楼五层

邮政编码：100070

联系人：李娟、赵鹏、王碧霄、白晶、赵伟

联系电话：010-82023583/84/87转 8030/8020/8022/8021

传真：010-83065826

E-mail：jianzhida_dailibu@126.com

4.应征申请人的资格

4.1应征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应为合法注册的法人实体或由合法注

册的法人实体组成的项目联合体（联合体成员（含牵头单位）不超过 2家）。不

接受个人及个人组合的报名。

4.2 应征申请人应具有承担本征集项目的专业技术能力，并须具有建筑设计

的相应资质或资格。

4.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设计机构须具有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建筑

行业(建筑工程)设计甲级资质或建筑行业设计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

质。

4.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设计机构须依其所属国家或所属地区的管理规

定具有建筑设计的执业许可或经营许可。



4.3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应征申请人须与境内的申请人组成联合体应征。

4.4设计机构组成联合体进行资格预审申请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①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均应当具备承担征集本项目的专业技术能力，且应当具

备相应资质/资格。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资质/资格等级较低的

单位确定联合体的资质/资格等级。

②联合体成员数量最多为 2个。

③以联合体进行资格预审申请的设计机构,需以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的

牵头单位和各成员职责(所负责的工作不得超出其资质/资格允许的承担业务范

围)。

④组成项目联合体的各成员单位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单独进行本标段资格

预审申请,也不得同时加入本标段其它联合体进行资格预审申请。

4.5应征申请人参加本次活动的设计人员应是其机构正式在册人员，投入本

标段的首席建筑师必须由应征申请人单位中主持过类似项目的设计师担任。

4.6除联合体内部的成员外，参加本标段征集的应征申请人之间不应存在关

联关系。

5. 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有意向参加应征的申请人需先将其加盖公章的合法注册的证明材料及建筑

设计的相关资质或资格、授权委托书（项目名称具体到标段）、联系人、联系电

话以 PDF扫描版本 E-mail 至征集指定邮箱 jianzhida_dailibu@126.com，并电话

告知（联系人李娟，联系电话：18810430304）或递交至北京建智达工程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获取资格预审文件的时间为 2023年 4月 27日至 2023年 5月 5日,每天上午

9时 00分至 11时 30分,下午 13时 30分至 16时 00分在征集组织机构领取资格

预审文件。

6. 申请文件的递交

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0 日 16时 00分，申请人应在递交

截止时间之前将申请文件递交至征集组织机构指定地点：北京市丰台区海鹰路一

号院二号楼五层大会议室。主办单位和征集组织机构将拒绝接收逾期送达的申请

文件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7. 资格预审公告发布媒体

本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cebpubservice.com/)、中国政府采

购 网 (http://www.ccgp.gov.cn/) 、 中 国 采 购 与 招 标 网

（http://www.chinabidding.com.cn/）、北京林业大学网站(www.bifu.edu.cn)同时发

布。

8. 应征创意设计方案补偿金

8.1主办单位将向按征集文件的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了有效应征文件的

应征单位支付应征设计补偿金，金额为人民币 6万元（含税）。当应征单位出现

下列情况时，主办单位不予支付补偿金：

8.1.1应征单位未按规定时间提交应征文件；

8.1.2应征单位提交的应征文件经专家委员会评审被认定为未对征集文件要

求作出实质性响应；

8.1.3应征单位被取消应征资格。

9.其它条款

9.1知识产权

9.1.1应征创意设计方案和成果的知识产权由主办单位与应征单位共同享

有。

9.1.2主办单位有权在本项目的设计方案中使用应征单位提交的设计成果，

主办单位在项目的设计方案中或在设计方案调整综合时可以全部或部分使

用应征创意设计方案成果的内容，也可以对其进行修改。主办单位不得将应

征创意设计方案及成果用于本项目以外的其他项目。

9.1.3应征创意设计方案（如果有）的著作权归属于应征单位。应征创意设

计方案和方案成果的知识产权由主办单位与应征单位共同享有。

9.2适用法律

本次征集活动本身及与本次活动相关的文件所适用的法律和法规仅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和法规。

9.3语言

资格预审文件以及与资格预审文件相关的补充文件和澄清文件均使用中文

书写。

9.4解释权



本次征集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主办单位。

9.5本项目为方案征集，本公示中的“招标”应理解为“方案征集”；“采

购人”应理解为“征集人”；“采购代理机构”应理解为“征集代理”；

“投标”应理解为“应征”或“申请”。本项目非建设工程招标项目，不

适用于建设工程招标及政府采购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性文件。


